马家屯村党支部党费收缴

工作计划

总体要求

根据《党章》规定，党员向党组织交纳党费，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，是党员对党组织应尽的义务。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，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。 

二、党费缴纳方式和期限  

党员应每月按时向平安堡村党支部缴纳党费; 必须于当月30日前将党员交纳的党费清查核对后，按时向镇党办全额上缴。  

三、准确核定党费计算基数和比例   

要严格按照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，按每位党员的实际收入，正确核定每名党员党费计算基数，按照相应的比例计算缴纳交费。党员交纳党费的比例为:月工资收入(税后)在3000元以下(含3000元)者，交纳月工资收0.5%;3000元以上至5000元(含5000元)者，交纳1%;5000元以上至10000元(含10000元)者，交纳1.5%;10000元以上者，交纳2%。离退休干部、职工中的党员，每月以实际领取的离退休费总额或养老金总额为计算基数，5000元以下(含5000元)的按0.5%交纳党费，5000元以上的按1%交纳党费。农民党员每月交纳党费0.5元-1元。学生党员、下岗失业的党员、依靠抚恤或救济生活的党员、领取当地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党员，每月交纳党费0.2元。具体规定按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有关规定》执行。

提高思想认识。

交纳党费是做合格党员的基本要求，收缴党费是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和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基本要求。我们要高度重视党费收缴工作，将其作为推动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，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有力抓手，认真抓实抓好。党支部是基本单位，要把工作做细做实。
五、建立长效机制

要健全专人管，总额收，及时缴，定期查的工作机制。要把党费收缴，使用和管理工作纳入基层党建述职的评议考核，作为基层党务公开的重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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